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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发〔２０２４〕３号

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推进文化和旅游产业

高质量发展工作措施（２０２４—２０２６年）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凤凰镇人民政府，区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推进文化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措施（２０２４—２０２６

年）》已经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政府

２０２４年９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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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文化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措施
（２０２４—２０２６年）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关于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的工作部

署，发挥政策引导激励作用推进文化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现结

合我区实际，制定如下工作措施。

一、支持市场主体发展

（一）支持重点企业落户。对“全国文化企业 ５０强”“中国旅

游集团３０强”等头部企业、重点企业在本区设立企业总部、区域分

部的，分别给予５０万元、２５万元奖励。

（二）鼓励企业“进规纳统”。对首次进入国家统计范围且能

正常报送统计报表的“四上”文化企业，给予区级配套一次性奖励

１０万元。

（三）支持企业发展壮大。对上年度营业收入５０００万元以上

（含５０００万元）在库（区“四上”企业库）的文化企业，年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２０％以上（含 ２０％）的，给予 ２０万元区级配套一次性奖

励；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３０％以上（含３０％）的，给予３０万元区级

配套一次性奖励；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４０％以上（含４０％）的，给

予４０万元区级配套一次性奖励。

（四）支持产业园区（基地）建设。对首次获得国家、省、市主

管部门授予的“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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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特色文化产业园区”称号的文旅企业，按国家级 ５０万元、

省级３０万元、市级１５万元的标准，给予获得认定的园区运营机构

或经认定的文旅企业区级配套奖励。对通过工业厂房改造、保护

性开发、盘活存量资产等方式转型发展文旅及相关产业，显著提升

文旅特色、外观设计以及品质功能的特色空间或园区，其改造升级

过程中的固定资产投资达５００万元以上（含５００万元）且入驻文旅

企业达２０家以上（含 ２０家）、入驻办公人数 １００人以上（含 １００

人）的，按改造升级过程中的固定资产投资费用的１０％给予奖励，

最高不超过５０万元。对新认定的国家、省、市级文旅企业孵化器

（加速器），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１００万元、５０万元、２０万元；对新

认定的国家、省、市文旅众创空间（星创天地）分别给予一次性奖

励５０万元、２０万元、１０万元；对考核优秀的市级以上文旅企业孵

化器（加速器）、文旅众创空间（星创天地）等众创孵化机构，区级

按上级奖励５０％予以配套。

二、保障旅游建设用地

（五）强化旅游建设用地保障。在编制规划乡镇级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和村庄规划时，预留１０％规划用于“三乡工程”建设中所

需的零星分散配套服务设施。统筹安排旅游发展所需用地，年度

土地利用计划优先保障省级旅游重点开发项目、乡村旅游帮扶项

目、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用地。

（六）创新旅游建设用地机制。对旅游景区范围内农用地或

未利用地，未改变用途和功能、未固化地面、未破坏耕作层的，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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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地或未利用地管理。属于自然景观及农牧渔业种植养殖的，

按现用途管理。对景区范围内观景游憩等旅游设施用地，简化审

批流程。鼓励企业采取依法流转、租赁等方式使用旅游项目规划

范围内的山林和土地。鼓励村集体依法出租农村闲置旧宅用于旅

游项目，按每平方米１００元／年给予奖励，奖补期为３年。

三、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七）支持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对新建旅游引导标识的社会

投资主体，按投资总额的３０％给予一次性补贴，最高不超过 ２０万

元；对新建、改建经市级文旅部门评定为Ⅰ类、Ⅱ类旅游厕所的社

会投资主体，给予２０万元、１０万元补贴；经评定的Ⅰ类、Ⅱ类旅游

厕所，在旅游厕所管理年度考核中获 ９０分以上的，每年每座分别

给予２万元、１．５万元的管护补贴奖励。对符合用地规划条件的

景（园）区新建硬化干道按投资额的３０％予以奖补，奖补总额不超

过４０万元；升级刷黑或新建沥青路面，按项目总投资的３０％奖补，

最高不超过１００万元。

（八）支持旅游服务系统建设。对符合国家一级、二级、三级

标准的旅游集散中心，建成后分别给予一次性补贴 ２００万元、１００

万元、５０万元；对景区新建的游客服务中心，按建安成本的３０％给

予补贴，总额不超过１００万元。

（九）支持文旅体服务信息化建设。对文旅体企业进行信息

化景区、信息化场馆建设，或实施其他信息化提升项目，按项目投

资额的２０％给予补贴，最高不超过５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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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动文旅体品牌创建

（十）支持编制旅游规划。鼓励景（园）区创建提升、编制旅游

规划，对编制旅游规划且通过评审的街镇、中心村和在区内投资旅

游项目并实施建设的企业，按规划编制实际支出的 ３０％给予补

贴，最高不超过１５万元。

（十一）支持争创文旅体品牌。对２０２４年以来成功创建国家

级、省级旅游度假区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４００万元、２００万元；

成功创建国家５Ａ级、４Ａ级、３Ａ级旅游景区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

励８００万元、４００万元、２００万元；获评五星级、四星级旅游饭店的，

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２００万元、１００万元；对首次被认定为国家级

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示范单位、示范项目的创建主体，分别给予５０

万元、３０万元、２０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首次被认定为省级体育产

业示范基地、示范单位、示范项目的创建主体，分别给予 ２０万元、

１０万元、５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首次被认定为国家级、省级体育

旅游示范基地的创建主体，分别给予 １５万元、５万元的一次性奖

励。

（十二）支持文创产品设计。鼓励企业设计生产具有新洲特

色的旅游商品，对在旅游商品大赛中获得全国金、银、铜奖（或同

类奖项）的旅游商品开发主体，分别给予２０万元、１５万元、１０万元

的一次性奖励；获得全省金、银、铜奖（或同类奖项）的旅游商品开

发主体，分别给予 １０万元、５万元、３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区内

旅游商品荣获中国驰名商标、省级著名商标、市级著名商标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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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３０万元、２０万元、１０万元；对体现新洲历史

文化和地方特色的旅游商品，年度征集“武汉礼物”获奖的，分别

给予一次性奖励３万元。

（十三）支持旅游名村、民宿建设。对成功创建国家级、省级

旅游名村以及同级别称号的村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２００万元／个、

１００万元／个；对新评定达到国家标准的甲级、乙级、丙级旅游民

宿，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３０万元、２０万元、１０万元；达到武汉市标

准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的旅游民宿，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２０万

元、１５万元、１０万元。

（十四）支持研学基（营）地建设。对 ２０２４年以来获评国家

级、省级、市级示范研学基地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５０万元、２５

万元、１５万元；获评国家级、省级、市级示范研学营地的，分别给予

一次性奖励８０万元、４０万元、２０万元。

五、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十五）支持演艺发展。对大型剧（节）目、中小型剧（节）目

获得国家级文化艺术类奖项的，给予一次性补贴６０万元、３０万元

和１０万元。鼓励优秀舞台艺术剧（节）目参与全国展演（国家文

旅部或中国文联举办）、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和

海外巡演，其中大型、中小型剧（节）目分别给予一次性补助４０万

元、２０万元。对获得全国群星奖作品的单位一次性给予补贴 ２０

万元。扶持旅游演艺发展，对获批国家级旅游演艺精品的项目，给

予演艺企业一次性奖励 １００万元；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大型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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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演艺项目，给予演艺企业一次性奖励６０万元。鼓励打造中小

型沉浸式、体验式特色文化旅游演艺产品，对主要依靠社会投资和

门票收入维持运营的小剧场和社会演出团体，演出场次、时长和观

众人次等达到标准的，每年给予２０万元一次性运营补贴。对景区

开展文旅夜游活动，根据演出规模、影响和效果进行综合评估，每

年给予不超过３０万元运营补贴。

（十六）支持非遗保护。对新列入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每

项给予申报单位一次性补助 ２０万元、１０万元；对新列入国家级、

省级非遗传承人或团队，给予一次性补助４万元、２万元。

（十七）支持影视创作。对在湖北省立项、备案，且由本区影

视企业作为第一出品方的电影电视剧作品（不含动漫），体现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获得国际电影奖项和国家级大奖（“五个一工程

奖”，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等）的，给予 ８０万元配套奖励，对入

围影视作品每部配套奖励 ２０万元。如已在全国公映、播映的，电

影票房达到３０００万元以上（含３０００万元）的，按照票房收入的１％

给予区级配套奖励，最高奖励金额不超过８０万元。对在新洲取景

超过１／３，宣传新洲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成就的优秀电影、电视剧

（含纪录片）、正能量短视频作品，按照票房收入的１％给予区级配

套奖励，最高奖励金额不超过 ５０万元；在中央电视台以及省级卫

视首次播出的，按照作品实际投资额的 ２０％给予配套奖励，最高

奖励金额不超过３０万元；网站上首次播出且点击量过亿，每部最

高给予３０万元配套奖励。对电影院线年度票房超过 １亿元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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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电影院线作品，按票房的１％给予补助，最高补助金额不超过

１００万元。

六、鼓励宣传推广活动

（十八）支持文旅产业发展。对我区文旅企业参加湖北省、武

汉市主管部门在本市以外组织的重大招商引资、市场开拓、品牌推

广活动的，给予展位费、搭建费３０％的补助，最高补助金额不超过

１０万元。对文旅企业参加国家、省、市、区各类旅游博览（节庆活

动）展销活动的，给予一次性补贴 １万元、５０００元、３０００元、２０００

元。对获得市级以上文化精品奖项的优秀剧目参加省外公益性演

出的，按照 ２万元／场次给予补助，最高补助金额不超过 ２０万元。

对我区文旅企业举办或承办的经认定的市级以上重大文化产业活

动（含线上活动），经审核确认举办活动实际支出费用超过 ２００万

元的，按实际支出费用的 １０％给予补助，每个市场主体每年度可

享受补助的活动数量不超过 １个，每个经认定的重大文化产业活

动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５０万元。

（十九）支持开展形象广告宣传。对经营主体利用非财政资

金在国家级、省级主流媒体，以及高速公路、高铁、机场、商圈等平

台，投放我区文旅形象广告、旅游产品广告（需加注全区文旅形象

标识），单次投入 １０万元以上的，按实际投入资金的 １０％给予奖

励，单个经营主体年度奖励总额不超过２０万元。

（二十）支持举办文旅体融合发展活动。对承办国家、省、市、

区级文旅体会节活动的，根据评估效果，给予承办街（镇）或企业

—８—



实际支出费用的５０％给予一次性奖励，最高分别不超过２００万元、

１００万元、８０万元、５０万元、２０万元；对经营主体在区举办的戏剧

节、音乐节、艺术节、动漫节、演唱会等经审核批准的大型文化活动

和品牌体育赛事，引流效果较好并产生良好经济效益，推动文旅体

融合发展的，根据评估效果，给予承办单位总投资 ５０％一次性奖

励，最多不超过５０万元。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举办的活动、赛事

不予补贴。

七、支持引进旅游人才

（二十一）鼓励引进旅游行业高技能人才。曾在国家４Ａ级以

上旅游景区、四星级以上饭店、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百强旅行社担

任副总经理及以上管理人员连续工作一年以上，受聘在区内 ３Ａ

级以上旅游景区、星级及以上民宿、旅行社担任副总经理及以上管

理人员，工作满一年后，在聘任有效期内按每年每人１万元标准奖

励给用人单位，奖补期为３年。对持有国家初级、中级、高级、特级

导游资格证书，在我区从事导游工作一年以上的导游员，分别给予

３０００元、５０００元、７０００元、１万元一次性奖励；对获评武汉市服务

机构初级、中级、高级研学导师或基（营）地初级、中级、高级研学

导师的，并在我区旅游研学基（营）地从事研学培训工作一年以上

的，分别给予５０００元、７０００元、１万元一次性奖励。

八、扩大客源市场

（二十二）支持外地游客招徕。对组织区外团队游客来我区

旅游的旅行社企业，停留２天１晚及以上，并游览２处及以上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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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３Ａ级以上景区的，按 ５０元／人／晚的标准给予补贴。单个旅行

社每年总计奖补不超过１０万。

（二十三）自驾游团队奖励。对一次性组织 ３０台市外自驾小

车５０人以上来我区旅游，停留 ２天 １晚及以上，并游览 ２处及以

上经营性３Ａ级以上景区的本地旅行社，按每台车２００元的标准给

予一次性奖励（限当年前５０个团队）。

本措施中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企业须符合国家统计局颁布的

《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２０１８）》。本措施有效期为 ２０２４年 １月 １

日至２０２６年 １２月 ３１日。以上所有奖补措施，不得与中央、省、

市、区各部门同类政策重复享受。具体兑现细则，由区文化和旅游

局会同区财政局等部门另行制定并负责解释。区政府相关部门将

对措施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绩效评价。措施有效期内，如因

法律法规政策依据变化需对有关条款作出调整的，将依法依规予

以评估修订。

附件：推进文化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措施（２０２４—２０２６

年）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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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３１—



—４１—



—５１—



—６１—



—７１—



—８１—



—９１—



—０２—



—１２—



—２２—



—３２—



　抄送：区委各部门，区人武部，各人民团体。
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法院、检察院。

　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４年９月１３日印发

—４２—


